
编辑同志：
1990 年，陈女士带着 7 岁的儿子

袁小某改嫁，我成了袁小某的继父，我
视他为己出，生活上精心照料，学业上
关心，每天接送上学放学，还辅导他作
业。袁小某大学毕业后入职某国有银
行，有车有房。2005 年，我与陈女士
离婚，之后未再婚，也无亲生儿女。如
今，我年事已高，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
活来源，还经常生病，手头拮据，只好
去找袁小某让他每月给些赡养费，但
几次恳求都遭拒绝。其理由是：我与
他母亲早已离了婚，我与他的继父子
关系也随之消灭，自己无赡养我的义
务。请问，这种理由能成立吗？

读者 盛家发

盛家发读者：
一方面，你与袁小某之间的继父

子关系以及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因你
与陈女士离婚而解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1072 条第 2 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
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
规定。”这就是说，继父母和继子女间
如果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就属于法
律上的拟制血亲，他们之间具有与自
然血亲的父母子女相同的权利和义
务。对抚养教育关系的认定，应当以共
同生活时间长短为基础，综合考虑共
同生活期间继父母是否实际进行生活
照料、是否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是否承
担抚养费等因素予以认定。本案中，你
和袁小某显然已形成了抚养教育关
系，你们之间产生了与亲生父子间相
同的权利义务。

由于继父母子女关系是因生母或
生父再婚而产生的，所以，也可以因离
婚而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
19 条第 1 款规定：“生父与继母或者生
母与继父离婚后，当事人主张继父或
者继母和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适用民法典关
于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很显然，袁小某声称你
与他之间继父子关系已解除，权利义
务关系已不复存在，是有法律根据的。

另一方面，袁小某虽然已没有赡养
你的义务，但基于你曾经抚养教育过他
的事实，且你现在缺乏劳动能力和缺乏
生活来源，而袁小某经济条件较好，因
此，袁小某有义务向你支付必要的生活
费。对此，上述司法解释第 19 条第 2 款
有明确的规定，即：继父母子女关系解
除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
继父或者继母请求曾受其抚养教育的
成年继子女给付生活费的，法院可以综
合考虑抚养教育情况、成年继子女负担
能力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

律师 潘家永

读者信箱

生母与继父已离婚

继子有赡养继父的义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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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出现机械故障，乘客出行损失谁来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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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延误，怎么维护权益
航班延误是民航

出行中最常见的困境
之一。旅客在应对时
往往面临信息不对称、
补偿机制模糊、维权成
本高等难题。“不可抗
力”成为航司解释延误
的常见理由，许多乘客
因不熟悉行业规则或
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
致合法权益难以有效
维护。

民航法规对航班
延误的责任认定、服务
保障都有哪些规定？
如何让这些条文落地
为 旅 客 的“ 护 航 指
南”？我们通过法院审
理的两个案例，看航班
延误、取消时，哪些情
况可以获得赔偿，哪些
情况无法获得赔偿。

航班延误甚至取消，是旅客经常遇
到的问题，影响后续行程安排。

范某通过某 APP 平台购买了某航空
公司从内蒙古海拉尔飞往广东佛山的联
程机票。航班原定当日 17 时起飞，次日
经石家庄中转达佛山。当日 17 时，该航
班未按预计时间准时起飞，范某被某航
空公司工作人员告知航班因机械故障延
误，并安排前往市区休息。多方协商改
签未果的情况下，范某另行购买机票到
达佛山。

此后，范某与该航空公司因赔偿问
题协商未果，诉至法院，要求后者赔偿其
机票差价、交通费、住宿费等 2900 余元。

范某因航班延误另行购票产生的机
票差价等费用损失，是否应该由航空公
司赔偿？航空公司认为，飞机出现故障
后其已尽力抢修，航班延误系不能预见
和避免的意外情况导致，事发后也尽到
了合理告知义务并采取补救措施。此
外，范某在订票时，已勾选载明“无论何
种原因航班延误及取消，本公司均不提
供经济补偿”的《旅客须知》。

飞机出现机械故障，是否属于“不可

抗力”？法院经一、二审查明，依据《公共
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涉案航班
因“机械故障”导致延误，是属于承运人
可以预见并可以避免的自身原因。佛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法官介绍：“当范某
要求改签时，航空公司客服回复当天没
有可改签航班。然而，范某自行买到了
同家航空公司在原定日期到达的中转航
班，这就表明该航空公司未采取一切可
能的措施避免范某的损失。”

范某订票时勾选的《旅客须知》是否
有效？承办法官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用航空法》中“任何旨在免除本法
规定的承运人责任或者降低本法规定的
赔偿责任限额的条款，均属无效”的规
定，该航空公司以范某勾选《旅客须知》
为由拒绝赔偿，于法无据。最终，法院判
决航空公司赔偿范某各项损失 2900 余
元。法官表示，对可归责于承运人的航
班延误，如机务维护、航班调配、机组调
配等承运人内部管理原因造成旅客的损
失，除非承运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已
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为旅客办理
改期或者签转、向旅客提供餐食或者住

宿等必要服务），否则承运人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面 对 相 对 复 杂 的 购 票 规 则 和 违 约
责任，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廖建勋建议，航班票务纠纷主要集中在
机票退改签纠纷、超售引发的纠纷。旅
客在购票前，务必仔细查阅航空公司的
退改签政策、行李规定、航班延误补偿
政 策 ；购 票 后 ，保 存 好 电 子 机 票 、行 程
单、支付记录。当航班延误时，旅客要
使用手机拍照或录像记录登机口显示
屏上的航班信息，包括航班号、预计起
飞时间、实际起飞时间、延误原因。在
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方式与航空公
司 客 服 沟 通 时 ，旅 客 要 保 存 好 通 话 记
录、短信内容、邮件截图等，以便后续维
权时有据可查。

承办法官表示，如果是天气原因、空
中交通管制、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
或者旅客自身原因，承运人在依法依约
履行相关告知义务和协助义务情形下，
对因航班延误造成的损失不负有赔偿责
任，旅客一般无法获得赔偿。

据《人民日报》

好不容易抢到特价机票，却在临飞
前一晚被告知航班取消，航空公司是否
要赔偿消费者另行购票的差价呢？

李某在第三方平台为自己和同行人
购买了两张从贵州贵阳飞江苏南京的特
价机票。临飞前一晚，李某收到短信，称
该航班因天气原因临时取消。李某立刻
通过 APP 联系客服平台，在要求与人工
客服对话无果后，拨打了航空公司客服
电话，也没能接通人工客服。

李某在当天晚上 11 点半左右，办理
了自己那张特价机票的“非自愿退票”手
续。在航空公司全额退款之后，他购买
了另一家航空公司第二天早上从贵阳飞
上海的机票以及上海到南京的火车票。
李某最终多支付机票差价、火车票费用、
地铁票费用合计 1250.5元。

经查询航班软件，李某发现在当天
仍有其他航空公司飞往南京的航班，唯
独其购买的特价机票的航空公司取消了
航班，因此对于天气原因取消航班这一
理由难以认可。他认为，自己购买了价
格更高的机票和火车票，产生的差价应

该由航空公司承担。
经沟通，航空公司不同意赔偿李某

损失，李某将航空公司起诉至南京市江
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
理查明，李某退票当天，南京天气情况为
中到大雪转小雪，北风 3—4 级。关于案
涉航班取消的原因，被告航空公司提交
民航局运行监控网站及航空公司运行信
息查询网站的内容，均显示该航班因天
气原因取消。

为什么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能正常
起飞？被告航空公司解释，其他航空公
司没有取消的航班机型均为空客 320，与
案涉航班的机型不同，安全运行标准及
对天气条件要求不同。

承办法官王婷认为，天气变化对于
航班造成的影响当属不能预见、不能避
免且不能克服的情况，而且不同机型的
安全运行标准及对天气条件的要求不
同，当这些因素可能对航空安全存在影
响时，航空运输企业可以作出申请取消
航班等处置。

那么航空公司是否会因为是特价机

票而故意取消航班？“航空公司不会因为
特价机票而取消航班。机票价格随时
间、天气、目的地、淡旺季等因素浮动较
大，同一班飞机上的乘客所购买的机票，
可能会出现价格相差较大的情况。大家
买到的机票可能都属于打折机票，只是
折扣力度不同。”吉祥航空江苏分公司市
场部经理吴裕强介绍，航空公司航班增
设、取消、调整都需要通过相关部门审核
报备，出具正式材料，取消航班的行为并
不由航空公司直接决定。

消费者在购买特价机票的时候需要
注意哪些情况？上海锦天城（南京）律师
事务所主任奚庆分析认为，旅客在购买
特价机票前，应了解航空公司运输条款
特别是关于航班取消的规定，以便评估
出行中可能额外产生的费用。航班被取
消后，要迅速与航空公司或第三方平台
沟通，了解后续处置方案，并及时选择退
票或改签方案，留存沟通记录和相关证
据，如机票、航班时刻表、因航班取消而
产生的额外费用凭证等。

买特价机票遇航班取消，多付的出行费能赔吗？


